
本刊关于加强学术诚信的声明 

 

为进一步提升期刊质量，营造优良学术出版氛围，本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规定和学术

伦理规范等，要求所有投稿作者充分尊重和维护知识产权，与本刊一起共同规范科研行为和

净化学术环境、推动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建设。现将需要共同抵制的主要学术不端行为罗列

如下： 

1. 稿件撰写和投稿中的不端行为 

（1）数据资料造假。捏造、伪造、篡改数据资料或其他研究成果信息等。 

（2）内容抄袭和剽窃。将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作品的全部或片段（含文字、图、表、

数据等）据为己有，照抄或变相照抄；将合作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独立成果发表/出版等。 

（3）重复发表。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，将自己（或自己作为作者之一）已经发表

的论文，原封不动或进行微小修改或调整后，再次投稿。 

（4）一稿多投。将同一篇论文同时投给多个期刊；在约定的审稿期或回复期内，将论

文再次投给其他期刊。 

2. 参考文献引用和标注中的不端行为 

（1）引用文献内容而不注明文献。使用、引用他人或本人已发表的观点、论据、资料、

数据、图表、公式等，不注明出处；将他人或本人已发表的论点、论据与自己论点、论据混

在一起，不进行明确区分标注；使用他人未发表的成果或从外文资料中摘译的部分，不注明

出处等。 

（2）虚假引用。未引用他人文献而进行虚假引用标注。 

（3）未阅读核实而转引文献。未阅读原文，而从其他文献的参考文献中转引文献。 

（4）引用不完整。因学术观点分歧、语言障碍等原因，故意不引与论文相关的重要研

究成果或文献，或对他人研究进行断章取义性引用。 

3. 作者署名中的不端行为 

（1）未按作者贡献署名。作者署名及顺序未能反映作者对文章的贡献及责任，在稿件

处理过程中无故增减作者或调整署名次序。 

（2）“挂名”和“被署名”。将无贡献人员列为作者的馈赠性署名，或未经他人本人同

意而被列为作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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